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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环境评估，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机制。

（二）事中控制：弥合行政相对人的

申辩权

1.程序设置：申辩权的时空延伸

应当明确“自动化行政处罚缓冲

期”。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四十五条虽赋予当事人陈述申辩

权，但未针对自动化行政处罚场景设置

明确时限。为此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中关于催告程序的立法

逻辑，对交通违法抓拍等相关非紧急类

算法处罚设置72小时缓冲期。具体而

言，行政机关在算法生成拟处罚决定

后，需通过短信、政务平台等渠道向当

事人送达《预处罚告知书》，载明违法事

实、算法依据及申辩权利，并预留不少

于3个工作日的申辩期，使相对人能够

在充分知悉处罚依据的基础上准备申

辩材料。

将告知与申辩环节真正前置至算

法初判阶段，并设置合理的缓冲期限，

可在处罚决定作出前为当事人提供实

质性参与机会，有效避免事后救济的被

动性。诚然，面对紧急情形，可适用紧

急处置及事后补正程序，但行政机关需

在处罚决定中附具未即时听取意见的

理由说明，确保程序瑕疵可追溯。

2.技术辅助：构建“全场景”申辩渠

道体系

建立“线上+线下+特殊群体适配”

的多元渠道。算法时代的程序参与需

兼顾技术便利性与群体公平性。首先

线上渠道，开发统一的算法处罚申辩平

台，集问答、证据上传、在线听证等功

能。实践中Z省APP试点的“行政处罚

在线申辩”模块，允许有异议的行政相

对人提出申辩。其次线下渠道，在政务

服务中心设立“处罚申辩专窗”，配备法

律志愿者提供文书代写、证据核验等服

务。对于特殊群体，特别是对老年人、

残障人士等群体，允许通过电话录音、

委托代理人等方式提交申辩意见，行政

机关需安排专人制作《申辩记录笔录》

并全程录音存档，确保“无数字能力者”

的程序权利不落空。

3.制度保障：申辩权的效力性绑定

行政相对人申辩权的实质实现，有

赖于制度的刚性约束。具体可从内部监

督、司法审查、程序制裁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层面，

应将保障申辩权纳入算法合法性审查

的要件范畴。实践中，G省《行政执法全

过程记录办法》已要求记录“当事人陈述

申辩的采纳情况及理由”，可将其扩展至

自动化行政处罚场景，明确规定行政机

关需详细记载当事人的意见内容、采纳

情况及其法律依据，确保程序留痕可追

溯。其次，在司法审查层面，应强化法院

对算法处罚决定的程序性审查标准。

具体而言，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重点审

查三项内容：一是程序合规性，包括是否

在缓冲期内完成告知、申辩渠道是否畅

通；二是回应实质性，即行政机关是否对

行政相对人提出的新证据进行书面质

证，避免“只驳不裁”；三是技术合理性，

如算法模型是否存在逻辑漏洞或明显

错误。对于违反程序正义的算法决定，

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或责令重作。

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建立申辩权损害

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对未依法保障申

辩权的算法处罚决定，可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认定为

违反法定程序，责令行政机关限期补正；

若补正后仍无法保障相对人程序权利，

则应依法撤销该决定，以体现程序正义

的法治原则。

（三）事后救济：厘正算法损害救济

路径

1.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

自动化行政处罚致使承担行政不

利后果的主体变得模糊，但是责任感

产生于人的理性，对算法立法其实是

对其掌控者立法。也就是说不论行政

行为的方式如何改变，无论行政行为

的具体承担者是个人、集体、还是算法

系统，从法律意义来讲，作为法律关系

的一方，始终还是行政主体。为追求

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快速救济，以及

发挥督促作用，应当坚持整体政府理

念，从外部责任出发，由行政机关承担

因为自动化行政处罚导致的相对人权

利损害赔偿。

2.完善侵权损害赔偿规范

第一，在国家赔偿法框架内扩大赔

偿范围，将间接损害纳入救济范畴。现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在赔偿

范围上存在局限，原则上仅对直接损害

予以赔偿，间接损害被排除于赔偿范

围。在传统执法场景中这一制度安排尚

可维持基本救济功能，但在算法侵权案

件中，算法侵权损害具有复合性特征，错

误处罚不仅造成行政相对人直接的财产

减损，还可能引发连锁性不利后果。将

间接损害纳入赔偿范围，可以有效填补

行政相对人实际损失的现实需要。

第二，在国家赔偿法之外创设算法

损害赔偿金制度，建立适应算法侵权特

性的特别救济机制。引入法定损害赔

偿金机制，根据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程

度设置差异化赔偿标准。具体而言，将

算法损害赔偿金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惩罚性法定损害赔偿金，适用于行政机

关或算法设计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导致相对人损害的情形，旨在惩罚责任

主体并发挥警示作用；二是补偿性法定

损害赔偿金，适用于一般过失导致的算

法损害，以填补相对人的实际损失为主

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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